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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·琶洲。广交会一期2011年10月14-18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七届中国广州国际采购博览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 展 申 请 表 （代合同）                展期：一期 
	参

展

单

位

资

料
	单位全称
	（中文） 

	
	
	（英文）

	
	地   址
	 
	邮编
	

	
	法人代表
	
	手 机
	
	产品类别
	

	
	联 系 人
	 
	手 机
	 
	电   话
	 

	
	传    真
	 
	邮 箱
	 
	网   站
	 

	展位

资料
	标准展位

（3m×3m）
	展位配置：3面围板（双开口为2面）、中英文楣板1条（双开口为2条）、1张洽谈桌、2张折椅、2支日光灯、1个5A/220V电源插座、等面积的展位地毯、废纸篓。

	
	空场地
	特装区36m2起租,品牌区54m2起租（只提供展览场地、废纸篓、不含任何设施）

	展位租赁和费用
	本公司申请租用：展期：    ，标准展位     个/空场地          平方米。

	
	由组委会填写：展位号：    ；标摊单价：       元/个、光地单价：  / 元/平方米；展位费合计：     元。
付款方式：签订申请表后3个工作日内，交付本展会展位定金：      元；

于当年 10月   日前付清展位费余额：   元。

	□参展单位产品或企业简介200字内（提供中英文电子版）。

□参展单位报名时请附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及参展样品照片5张（电子版JPG格式）。

	主办

方

资料
	单位名称
	广州国际采购中心有限公司
	电  话
	+86-20-8905  6748

	
	地   址
	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8号，邮编：510335
	传  真
	+86-20-8905  6308

	
	开户名称
	广州国际采购中心有限公司

	
	开户银行
	工行德政中支行
	帐  号
	 3602 0037 1920 0036 247

	参展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办单位：广州国际采购中心有限公司
经办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
日   期：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 


附注： 
1.参展商递交本申请表(复印有效)经主办方核实后，按先申请、先付款、先安排的原则安排和确认展位。

2.参展单位若逾期未交付参展费用，主办方将不保留展位，已交纳之参展费用不予退还。本参展申请表与《展位确认书》同时使用方能生效（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）。
3.参展单位己对本展会作了全面、深入了解后才决定参展，并自行承担参展应负的法律与经济风险责任。

4.未经办展方同意因故未能参展，所交参展费用一律不予退还。参展商已租赁展位不得转租第三方使用。

5.请参展商认真填写申请表，申请表数据将作为宣传及会刊刊登的依据。
6.参展商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守主办方有关展会的各项规定、服从主办方的统一管理，不得在展样品中展示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，不得有侵权行为。如有违反，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，情节严重者，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展资格，不退还相关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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